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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E5_AF_BC_c40_64721.htm 三、 严格市场准入制度，把好电

子商务企业优生优育关 （一）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继续按照

现行企业立法规定的条件与程序做好电子商务企业的登记管

理工作 我国现行立法允许设立的企业，既有法人企业，也有

非法人企业。因此，各类电子商务企业要么依《公司法》登

记注册为公司制企业，要么依《合伙企业法》和《个人独资

企业法》登记注册为非法人企业（如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

业）。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对于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分套立法的

思路，《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等按照投资者所有制性质

分别制定的立法文件依然有效，有些电子商务企业的登记注

册还要适用这些按照投资者身份和所有制性质分别制定的法

律和行政法规。当然，从长远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

革步伐的加快，国内市场主体平等原则的强化，以及外国公

司及外国人根据世贸组织规则享有的国民待遇原则的落实，

立法者应当抛弃区分投资者身份和所有制性质而分套立法的

思路，最终按照投资者责任形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分别立法。

无论是现代企业制度，还是传统企业制度，只要是有效的法

律制度，都一体适用于各类电子商务企业。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应当一如既往地按照企业立法规定的条件与程序做好电子

商务企业的登记管理工作，建立与完善对各类电子商务企业

的经济户口监管体系。 （二）区分电子商务企业的不同性质

，采取不同的市场主体准入政策 电子商务企业有两种类型：

一类是采取电子商务交易手段的传统企业，包括法人企业和



非法人企业；一类是采取为电子商务交易提供基础设施服务

和辅助服务的现代互联网服务商（ISP），主要有互联网联结

商（IAP）、互联网内容提供商（ICP）等。 其中，ICP通过

互联网为用户提供各种信息服务，如刊播网上广告、代制作

网页、出租服务器内存空间、主机托管、有偿提供特定信息

内容、电子商务等网上应用服务等。IAP则在计算机网络传输

中提供基础的通讯服务，提供客户机与服务器间的连接，以

支持用户访问网上信息。 对于采取电子商务交易手段的传统

企业而言，传统企业虽然采取了电子商务的交易平台，但仍

然是在其核定的经营范围之内开展经营活动，无论是经营的

商品或者服务的内容、种类，还是经营的方式（批发或者零

售），都未发生变化。因此，不必前往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

理变更经营范围的登记程序，只需履行域名登记等有关程序

。 对于互联网服务商而言，现行立法和政策要求互联网服务

商在办理设立登记程序之前，必先前往有关部门（如信息产

业部门、文化部门等）履行前置审批程序，然后才能前往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企业设立登记程序或者企业变更登记程

序。 根据《电信条例》第7条之规定，投资者设立经营互联

网服务业务的企业，或者现有企业欲经营互联网服务业务，

在办理企业登记程序之前，必须申领经营许可证。凡是业务

覆盖范围在两个以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须经国务院信

息产业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取得《跨地区增值电信业务经营

许可证》；业务覆盖范围在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

域内的，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审查批准，

取得《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

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



日起６０日内审查完毕，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予

以批准的，颁发《跨地区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或者《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通知申

请人并说明理由。 申请人申领经营许可证，必须满足《电信

条例》第7条规定的条件：（1）经营者为依法设立的公司；

（2）有与开展经营活动相适应的资金和专业人员；（3）有

为用户提供长期服务的信誉或者能力；（4）国家规定的其他

条件。从事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还应当具备《互联网信

息服务管理办法》第6条规定的条件：（1）有业务发展计划

及相关技术方案；（2）有健全的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措施，

包括网站安全保障措施、信息安全保密管理制度、用户信息

安全管理制度等。 申请人取得经营许可证后，即可前往工商

行政管理机关办理企业设立登记或者变更登记。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办理企业登记时，应当严格审查申请设立的企业是否

具备企业立法和行业特别立法规定的企业设立条件，尤其是

《公司法》规定的各项设立条件，如最低注册资本要求、经

营场所要求、经营管理人员要求等，预防注册资本不实的皮

包公司公司到处滋生蔓延，危害电子商务中的应有秩序。根

据行业特别立法，需要申请人取得电信管理机构之外的行业

主管部门许可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还应要求申请人提交行

业主管部门的许可文件。例如，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

办法》第5条之规定，从事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

品和医疗器械等互联网信息服务，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

国家有关规定须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的，企业还应在申

请经营许可或者履行备案手续前，应当依法经有关主管部门

审核同意。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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